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已于 2024 年 1 月 1 日

起实施， 明确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成年人提

供游戏账号租售服务。 而一家“游戏工作室” 购买玩家

的游戏账号后， 不但高价转售给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

“客户”， 还三天两头要求玩家配合人脸识别， 这下玩家

不干了……

案情回顾：

小李是某网络游戏的玩家，

以 8500 元的价格将自己的游戏

账号转卖给了何某， 两人还签

订了转让协议。 何某却并非个

人玩家， 而是“游戏工作室”

的一员。 所谓“游戏工作室”，

就是以牟利为目的， 专职从事

游戏代练、 托管账号、 倒卖账

号等行为的团体。

随后， 何某抬高价格， 将

该账号转卖给了其他玩家。 然

而因游戏登录地频繁变更， 触

发了人脸认证机制， 需要小李

“扫脸” 后才能登录。 几次下

来， 小李觉得十分麻烦， 不愿

再配合。

为此， 何某将小李起诉至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以其根本

违约为由， 要求解除转让协议，

退还购买费用并双倍赔付。 案

件审理中， 法院依法追加游戏

运营商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何某表示， 双方在 《转让

协议》 中约定， 账号如果被找

回或卖家拒不配合换绑登录，

则双倍赔付。 被告不配合导致

客户退回了该账号， 目前， 账

号已经无法登录， 被告构成根

本性违约。

小李辩称， 自己已经完全

履行了约定的除实名制之外的

换绑义务， 在当时的情况下，

实名制无法进行变更， 故自己

不存在违约行为。 何某的再出

售以及进行人脸识别等行为，

均是协议之外行为， 自己也已

经予以配合， 要求驳回何某全

部诉请。

第三人述称， 原 、 被告的

《转让协议》 未经第三人同意 ，

依法应属无效 ， 且该行为严重

违反网络实名制的规定， 严重

危害网络安全。 何某等“游戏

工作室” 的行为还侵害了正常

玩家的合法权益以及游戏运营

商的正常经营权 ， 违反了社会

公序良俗。

审 理中 ， 小李提出反诉 ，

认为何某将账号再次出售后三

番两次打扰自己， 影响了正常生

活和工作， 要求赔偿律师费、 交

通费等共计 1 万元。

法院审理 :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主

要争议焦点在于 《转让协议》 是

否有效及相应的法律后果。 首先，

游戏运营商与 用户之 间签 订 了

《服务协议》， 其中有一条特别约

定， 未经运营商允许 ， 不得转让

游戏账号及虚拟财产 ， 即“禁止

让与特约”。 该特约主要目的在于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 对净化网

络环境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也具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不违背消

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前提下， 原

则上应当予以尊重。

从负面效应看 ， “游戏工作

室” 进行代练、 低价出售虚拟道

具等牟利行为， 侵害了游戏开发

商和运营商的合法权益 ， 对游戏

行业具有不良影响 ， 也降低了普

通用户的娱乐体验 ， 损害了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 “游戏工作室” 不具

备核查账号来源是否合法、 买受

人是否系未成 年人的能力 ， 故

《转让协议》 必然对互联网安全造

成隐患 ， 也侵害了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 ， 存在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

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综上， 法院判定 《转让协议》

无效 ， 何某将该账号返还小李。

就过错程度而言 ， 何某作为“游

戏工作室”， 过错明显， 小李虽为

普通用户， 但其在知晓何某上述

特殊身份后， 仍然多次协助何某

操作， 亦存在一定过错 ， 故法院

酌定其返还何某货款 6000 元。

目前判决已生效 ， 双方当事

人均已履行。

【法官说法】
集装箱、 餐车、 小推车等经营性

档口、 摊位， 是城市商场、 文化娱乐

中心等外摆区域的常见商业形态， 既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又可以刺激

个体经济发展、 鼓励创新创业。 但从

法律层面出发， 当事人就集装箱类

（档口、 摊位等） 商铺签订的租赁合

同之效力应如何界定， 能否将之等同

于房屋并适用房屋租赁合同相关法律

法规， 是处理此类相关纠纷必须解决

的法律适用问题。

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房屋存在长期

的、 不可移动等特征， 而集装箱类

（档口、 摊位等） 商铺本质上是临时性、

可移动的摊位，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房

屋。 与房屋建筑相比， 集装箱商铺并不

具备制作颁发产权证书、 建设规划许可

证书等的现实物质基础， 客观上也无法

办理产权证， 故不能将集装箱商铺认定

为房屋， 进而以缺乏物权凭证或建设审

批手续而认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 且本

案中的集装箱商铺已获得相关政府职能

部门的临时性经营许可， 故涉案《商铺

租赁合同》 应认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

思表示， 并未违反法律、 法规强制性规

定， 当属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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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卖玩家账号 架空“防沉迷”系统
法院：代练、倒卖帐号等行为破坏游戏环境，原告过错明显

审

【法官提示】 >>>

租赁集装箱经营小吃起纠纷
法院：已获政府部门许可，租赁合同有效

吴某租赁集装箱经营网红摊位， 然

而在合同履行期间， 却因为各种费用问

题发生纠纷， 最终闹到法院。 近日， 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集装箱

商铺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 本案中的集装箱商铺已获得相关

政府职能部门的临时性经营许可， 合同

应属有效， 一审法院对于租金、 配套设

施费、 垃圾处理费、 电费等费用的处理

并无不当， 予以维持。

租集装箱后费用缴纳生分歧

2021 年 12 月 2 日， 吴某向某商务

公司租赁一间集装箱商铺用于经营炸串

小吃。 双方签订 《商铺租赁合同》， 约

定月租金 1.5 万元， 每三个月支付一

次。

合同还约定， 吴某在签订合同时交

付给商务公司三个月房租作为押金； 在

合同签署当日， 吴某向商务公司支付的

商场配套设施费， 不予退还； 如吴某持

续拖欠租金超过 7 个工作日， 商务公司

有权断电闭店， 解除合同， 扣除押金

等。

合同签订后， 吴某支付商务公司

押金 4.5 万元， 配套设施费 3 万元，

并支付租金至 2022 年 6 月 12 日。 此

外， 吴某还支付了 2021 年 12 月 2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1 日期间的垃圾清运

费 1.2 万元。

但在合同履行期间， 双方就各类费

用缴纳、 电费支付等问题发生纠纷。 2022

年 6 月 13 日， 商务公司对吴某租赁的集

装箱商铺进行了断电， 致使吴某无法经

营， 并造成部分物料损失。

同年 6 月 19 日， 吴某将系争商铺返

还给商务公司， 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

商务公司退还其支付的部分房租及押金、

商场配套设施费等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 系争商铺由集装箱改

造而成， 具备一般意义上的房屋属性， 但

商务公司未提供产权证及相应建设规划等

行政审批手续， 故该 《商铺租赁合同》 应

为无效。 法院酌情确定由商务公司退还吴

某租金 1 万元、 配套设施费 2 万元、 垃圾

处理费 7500 元， 赔偿吴某物料损失 800

元。 关于吴某拖欠电费问题， 法院酌情确

定由吴某承担 800 元。

一审判决后， 商务公司不服， 向上海

二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 不应认定合同无效

上海二中院经审理认为， 商务公司在

涉案商场的广场上开设街市， 以集装箱造

型为临时性经营场所， 已获得了相关政府

职能部门的许可， 故涉案 《商铺租赁合

同》 应认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表示， 并未

违反法律、 法规强制性规定， 应属有效，

双方均应恪守履行。

综上， 上海二中院二审认定《商铺租

赁合同》 有效， 并确认 《商铺租赁合同》

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解除。 一审法院对于

租金、 配套设施费、 垃圾处理费、 电费等

费用的处理并无不当， 予以维持。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煜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本案主审法官励希彦表示， 这

起案件表面上是一起普通的买卖合

同纠纷， 实则涉及危害网络安全、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以及违反社会公

序良俗等多个问题， 不能简单地一

判了之。 实践中， “游戏工作室”

代练、 倒卖账号等行为， 已形成灰

色产业链， 既破坏了游戏环境， 也

为未成年人绕过运营商设置的“防

沉迷” 系统提供了便利。

近日， 国家新闻出版署就 《网

络游戏管理办法 （草案征求意见

稿）》 公开征求意见， 未成年人网络

沉迷问题再次引发热议， 而 《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已于近日实施，

让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有法可依。

本案判决从司法层面确认了“游戏

工作室” 买卖游戏账号的合同无效，

对于规范游戏行业秩序、 保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等具有积极意义， 也

体现了法院以能动司法、 助力游戏

行业治理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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